代 理 词

尊敬的审判长、人民陪审员：

江西H律师事务所接受艾某某的委托，委派袁开明律师担任艾某某诉何某利、何某文、何某峰合同纠纷案的诉讼代理人，现根据庭审调查及法庭辩论情况，发表如下代理意见：

原告没有过错

1、邹某德是不请自来。

2015年11月14日下午，邹某德给原告打电话，说要来原告家里一起喝酒（原告和邹某德系表兄弟关系，平时关系很好，两人经常一起喝酒），原告说都快吃好了，要散了，叫邹某德就不要来了，但邹某德说原告散了也要来。

2、原告尽到了救助义务。

邹某德喝醉后，原告扶他到原告哥哥家睡。当原告发现邹某德状态不好后，马上打急救电话，并且送邹某德去医院急救。

3、喝酒过程中，原告等并没有劝酒，更没有逼酒。

4、庭审时，被告方说原告见死不救，邹某德是摔死的，这纯属捏造。
邹某德喝醉后倒在地上，但并非摔倒致命，死者当时是被原告扶到原告哥哥家去睡的。庭审时，被告方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邹某德系摔死致命，而且，X县刑侦部门介入后，是被告方拒绝进行尸检的。

原告对邹某德喝醉后的处理符合正常人的认识能力。

邹某德喝醉后，原告认为睡一觉就没有事了，因为，原告和邹某德经常在一起喝醉，彼此都很了解，这完全符合正常人对醉酒的认识能力，原告不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，也不存在过于自信的过失，不能要求原告像专业人员那样对邹某德的身体状况有全面的了解，原告没有这个认知能力。

综上，原告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，不应承担任何责任。

被告方应承担全部责任。

邹某德作为成年人，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，应当知道饮酒会对健康产生不利的后果。邹某德对本案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明显过错，其应当对自身的死亡承担全部责任，

派出所、镇政府、村民委员会等相关领导出具的证言不足采信。

本案派出所、镇政府、村民委员会等相关领导出具证言不属于公文书，其证明力比较低。本案调解协议并不属于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的调解，调解书上也没有任何部门盖章确认。

上述证人证言中，有很多个人主观猜测、主观判断的表述，该部分不能作为证人证言的内容。

上述政府部门到场处理本案恰恰证明了被告方无理取闹，以尸体要挟这一事实，政府部门的到场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，根本就不是，也没有权限进行民事赔偿的处理。

上述政府部门对本起社会治安案件的处理是不得力的。被告方行为属于敲诈勒索，完全超出了维权的范围，本应进行严肃处理。

被告方提出的赔偿数额计算有误

被告方庭审过程中只是提出一个笼统的数额，没有分项计算，不足采信。

如果原告等其他喝醉人有过错的话，被告方应向其他喝醉人主张权利。

假设原告等人对邹某德的死存在过错，被告方不应该只向原告主张权利。原告没有义务对此承担连带责任。

关于醉酒的案子甚多，如果原告对自己一次正常的社交活动要承担如此巨额的赔偿的话，这不符合侵权法确定的过错原则。被告方以此进行要挟，追求法律之外的利益，这不但对原告不公平，而且会诱发社会道德风险。

综上，请求法庭撤销原告和被告方的协议，判定被告返还全部款项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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